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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房屋出租纳税筹划的六个典型案例

【摘要】企业对房屋出租业务进行合理安排，如采取房屋租赁合同转变为仓储保管合同等方法，就可以减轻企业的税

负。本文通过六个典型案例的分析，对企业房屋出租的纳税筹划方法进行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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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税法规定，企业的房屋出租业务主要应纳营业税和

房产税等，一般按租金收入的 5%计缴营业税，按租金收入的

12%计缴房产税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城市的房屋变得愈加紧

俏，越来越多拥有房屋的企业以出租房屋作为收入的重要来

源。因此，对企业房屋出租业务进行纳税筹划，以减轻企业的

税负，很有现实意义。

一、将租赁合同转变为仓储保管合同的纳税筹划案例

例 1：位于城市市区的某企业，拥有房屋三栋，其房产原

值为 2 000万元，如按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，房产原值的扣除

比例为 30%。

假设有如下两个房屋利用方案：方案 1是出租，年租金

400万元；方案 2是利用房屋从事仓储保管业务，配备保管人

员，增加服务内容，为客户提供 24小时的服务，出租企业增加

支出 6万元（主要是相关服务人员的工资支出），收取的仓储

保管费为 400万元。试从税负角度比较两个方案的优劣（不考

虑企业所得税）。

方案 1：应纳营业税=400伊5%=20（万元）；应纳房产税=

400伊12%=48（万元）；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20伊（7%垣3%）

=2（万元）。税负合计=20垣48垣2=70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：应纳营业税=400伊5%=20（万元）；由于没有租金

收入，应按房产原值扣除一定比例计征房产税，应纳房产税=

2 000伊（1原30%）伊1.2%=16.8（万元）；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

加=20伊（7%垣3%）=2（万元）。税负合计=20垣16.8垣2=38.8（万

元）。

方案 2比方案 1税负降低 31.2万元（70原38.8），扣除增加

的支出 6万元，税负净降低 25.2万元（31.2原6）。因此，方案 2

更优。

小结：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房产的价格和出租租金有较快的

增长，而房产原值保持在较低的历史成本水平，故在很多情况

下，将房屋租赁合同转变为仓储保管合同，也即将房产税改为

按房产原值扣除一定比例计征，会减轻企业的税负。

二、租金与承租人的商品或劳务互换的纳税筹划案例

例 2：位于城市市区的某企业，拥有房屋三栋。假设有如

下两个房屋出租方案：方案 1，年租金 400万元；方案 2，年租

金为 300万元，但能以较优惠的价格从承租企业获得原材料，

原材料购进单价为 100元/千克（承租企业销售该材料的一般

售价为 110元/千克），年度内购进材料数量为 10万千克。试

从税负角度比较两个方案的优劣（不考虑企业所得税）。

方案 1：应纳营业税=400伊5%=20（万元）；应纳房产税=

400伊12%=48（万元）；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20伊（7%垣

3%）=2（万元）。税负合计=20垣48垣2=70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：应纳营业税=300伊5%=15（万元）；应纳房产税=

300伊12%=36（万元）；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15伊（7%垣

3%）=1.5（万元）。税负合计=15垣36垣1.5=52.5万元。

方案 2比方案 1税负降低 17.5万元（70原52.5）。方案 2得

到购进材料的优惠 100万元［（110原100）伊10］，故可认为方案

2实际得到的租金为 400万元（300垣100），与方案 1相同。因

此，方案 2更优。

小结：如果承租人有可以互相交换的商品、劳务，出租人

可以一方面降低租金，另一方面通过获得承租人的商品或者

劳务来获得一定的补偿，这样，出租人获得的实际利益是相同

的，但是由于降低了租金，可减轻房产税等税负。

三、附属设施另行出租的纳税筹划案例

例 3：位于城市市区的某企业，拥有楼房一栋，内有办公

设施。假设有如下两个出租方案：方案 1是整体出租，年租金

400万元；方案 2是将房屋和附属设施分开出租，房屋年租金

为 300万元，办公电脑、桌椅等附属设施年租金为 100万元。

试从税负角度比较两个方案的优劣（不考虑企业所得税）。

方案 1：应纳营业税=400伊5%=20（万元）；应纳房产税=

400伊12%=48（万元）；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20伊（7%垣

3%）=2（万元）。税负合计=20垣48垣2=70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：应纳营业税=（300垣100）伊5%=20（万元）；由于附

属设施出租租金不需要缴纳房产税，故应纳房产税=300伊12%

=36（万元）；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20伊（7%垣3%）=2（万

元）。税负合计=20垣36垣2=58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比方案 1税负降低 12万元（70原58），方案 2实际

得到的租金为 400万元（300垣100），与方案 1相同。因此，方案

2更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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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：很多房屋是带有附属设施的，如将附属设施单独出

租（或对房屋的附属设施采用售后回购的办法变相获得租

金），由于出租附属设施的租金不需要缴纳房产税，故房屋和

附属设施分开出租可降低税负。

四、改变水电费等费用支付方式的纳税筹划案例

例 4：位于城市市区的某企业，拥有楼房一栋，内有办公

设施。假设有如下两个出租方案：方案 1，年租金 400万元，出

租企业负责支付水电费、暖气费、燃气费等，每年此类费用合

计数为 80 万元；方案 2，年租金 320万元，出租房屋的水电

费、暖气费、燃气费等 80万元由承租企业自行支付或由出租

企业代收代缴。试从税负角度比较两个方案的优劣（不考虑企

业所得税）。

方案 1：应纳营业税=400伊5%=20（万元）；应纳房产税=

400伊12%=48（万元）；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20伊（7%垣

3%）=2（万元）。税负合计=20垣48垣2=70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：应纳营业税=320伊5%=16（万元）；应纳房产税=

320伊12%=38.4（万元）；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16伊（7%垣

3%）=1.6（万元）。税负合计=16垣38.4垣1.6=56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比方案 1税负降低 14万元（70原56），方案 1实际

租金为 320万元（400原80），同方案 2租金相同。因此，方案 2

更优。

小结：改变水电费等的支付方式，即出租房屋的水电费、

暖气费、燃气费等由承租企业自行支付（或由出租企业代收代

缴），则出租企业实际得到的租金不变，但由于降低了营业税、

房产税等的税基，故可降低税负。

五、变房屋出租业务为联营业务的纳税筹划案例

例 5：位于城市市区的甲企业，拥有闲置房屋三栋，其房

产原值为 2 000万元，如按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，房产原值的

扣除比例为 30%。

假设有如下两个房屋利用方案：方案 1是出租，年租金

400万元；方案 2，甲企业以闲置房屋与乙企业联营，双方共同

以甲企业的名义经营，共担风险，共享利润，房屋的权属没有

转移，甲企业预计因联营而增加的所得税前利润为 400万元。

试从税负角度比较两个方案的优劣（不考虑企业所得税）。

方案 1：应纳营业税=400伊5%=20（万元）；应纳房产税=

400伊12%=48（万元）；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20伊（7%垣

3%）=2（万元）。税负合计=20垣48垣2=70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：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徽省若干房产税业务

问题的批复》（国税函发［1993］368号），对于以房产投资联

营，投资者参与投资利润分红，共担风险的情况，按房产原值

作为计税依据计征房产税。应纳房产税=2 000伊（1原30%）伊1.2%

=16.8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比方案 1税负降低 53.2万元（70原16.8），方案 1

实际租金同方案 2相同。因此，方案 2更优。

小结：企业以房产与其他单位联营，共担风险，共享利润，

就可以避免缴纳营业税、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，假设房屋权属

没有转移，该企业房产按从价计征方法征收房产税，其应纳税

额一般情况下也较小，因此变房屋出租业务为联营业务可降

低房产相关的整体税负。

六、变房屋出租业务为投资入股的纳税筹划案例

例 6：位于城市市区的某企业，拥有房屋三栋，其房产原

值为 2 000万元，如按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，房产原值的扣除

比例为 30%。

假设有如下两个房屋利用方案：方案 1是出租，年租金

400万元（不考虑其他支出）；方案 2是企业与另一公司合资

办一新公司，以房产作价 2000万元投资入股，假设年终企业

获得分红 400万元，投资方与被投资方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

率相同，不考虑新公司的筹建费用、管理成本等。试从税负角

度比较两个方案的优劣。

方案 1：应纳营业税=400伊5%=20（万元）；应纳房产税=

400伊12%=48（万元）；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=20伊（7%垣

3%）=2（万元）；出租收入应纳企业所得税（400-20-48-2）伊

25%=82.5（万元）。税负合计=20垣48垣2垣82.5=152.5（万元）。

方案 2：该企业从投资方获取的利润，按税法规定，不是

征收营业税的对象，不需要缴纳营业税以及教育费附加，投资

方与被投资方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同，也不需要补缴企

业所得税；企业以房产投资入股，其房屋的所有权已发生转

移，其应缴纳的房产税应由拥有房屋产权的被投资方缴纳。所

以，该企业应纳税合计为零。

方案 2同方案 1相比，获得的现金收入相同，但税负降低

152.5万元。因此，方案 2更优。

小结：企业如果将房屋对外投资入股，参与被投资方利润

分配，共担风险，投资方不仅不缴纳营业税、城建税和教育费

附加，而且如果投资方与被投资方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相

同，就不用再缴纳企业所得税。另外，企业的房产权属已转移

到被投资企业，所以无须缴纳房产税。所以，通过将房屋出租

业务转化为投资业务，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税负。

七、结束语

企业对房屋出租业务进行合理筹划以降低税负时，应注

意以下问题：一是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；二是要全面分析纳

税筹划方案所涉及的成本费用，如投资设立新公司，要考虑新

公司的筹建费用、管理成本等；三是要考虑不同纳税筹划方案

面临的风险问题，如以房产对外联营或投资入股，虽降低了税

负，但也要分担联营企业或被投资企业的风险。因此，企业对

房屋出租业务进行纳税筹划，一定要全面、系统地考虑相关问

题，以保证筹划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。

【注】本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

学者项目经费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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